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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健保總額分配，重建緊急醫療網架構。 

提案人：黃文玲 

連署人：陳其邁  魏明谷  許智傑  李俊俋  薛 凌  

蔡煌瑯  許添財  黃偉哲  許忠信  管碧玲  

劉櫂豪  林岱樺  尤美女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回頭第三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淑慧：（14 時 1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4 人，鑑於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創新成為

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策略，而文化創意產業藉由創新與跨業結盟，得以在有限的資源下，創

造最大的市場價值，更成為各國積極推動的新興產業；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今年 5 月指出，

近 10 年來國際間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帶動龐大之商機，全球貿易金額達歷年來新高，反觀我國文

創產業發展卻停滯不前，亟需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有效加以推動；因此為促進我國文創產業

發展，爰提案建請行政院立即成立跨部會『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以整合國家資源，擬訂

具體方案，全力推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陳淑慧等 24 人，鑑於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創新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策略，而文化

創意產業藉由創新與跨業結盟，得以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最大的市場價值，更成為各國積極

推動的新興產業；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今年 5 月指出，近 10 年來國際間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帶

動龐大之商機，全球貿易金額達歷史新高，反觀我國文創產業發展卻停滯不前，亟需政府投入

更多的資源，有效加以推動；因此為促進我國文創產業發展，爰提案建請行政院立即成立跨部

會『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以整合國家資源，擬訂具體方案，全力推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創新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策略，而文化創意產業藉由創新與

跨業結盟，得以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最大的市場價值，更成為各國積極推動的新興產業；聯

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今年 5 月指出，近 10 年來國際間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帶動龐大

之商機，全球貿易金額達歷史新高。根據 UNCTAD 統計，2011 年全球創意產品與服務貿易達

6,240 億美元，10 年來成長 240%。 

二、為推動文創產業發展，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將文創產業列為挑戰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並於

98 年訂定「創意臺灣－98-102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預計 5 年投入 262 億元，

將臺灣打造成為亞太文創產業匯流中心。並以提升家庭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支出比率至 15%，

文創產業營業額至 102 年突破 1 兆元為計畫目標。 

惟，根據文化統計年報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1 年為止，我國文創產業的產業十年來產值僅

增加了 52.9%，成長有限。而 2011 年我國家庭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支出比率只有 10.4%，相較

於 2008 年不增反減，且文創產業產值僅達 0.66 兆元，明顯未達該方案預計目標；顯示我國文創

產業發展，大幅落後各先進國家，亟需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有效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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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目標 

項 目 家 庭 娛 樂 教 育 及 文 化 服 務 支 出 比 率 文 創 產 業 1 0 2 年 營 業 額

目 標 值 15.0% 1 兆元 

實 際 值 10.4% 0.66 兆 

三、綜上所述，為促進我國文創產業發展，爰提案建請行政院立即成立跨部會『文化創意產

業推動小組』，以整合國家資源，擬訂具體方案，全力推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淑慧 

連署人：羅淑蕾  鄭汝芬  陳雪生  張嘉郡  王進士  

張慶忠  王育敏  吳育仁  鄭天財  陳鎮湘  

紀國棟  王惠美  蘇清泉  詹凱臣  蔣乃辛  

盧嘉辰  王廷升  呂學樟  楊麗環  林明溱  

林鴻池  陳碧涵  李貴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鄭委員汝芬說明提案旨趣。 

鄭委員汝芬：（14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蘇委員清泉、羅委員淑蕾等 18 人，有鑑於

塑化劑團體訴訟案件被輕判賠償 120 萬，而如今塑化劑團體訴訟案件的舉證困境，也就是民眾

受侵害的權益難以證明，就算有民眾因此罹病，也難以證明與塑化劑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如果消基會再提出上訴，再審法官恐怕也會援引之前判決，難以合乎社會期待。爰要求衛福部

應針對塑化劑之團體訴訟，於年底蒐集彙整相關危害人體健康之研究及健康風險評估，提供給

消基會，以利消基會再提出上訴，並要求行政院應立即研議成立食品安全基金，以救濟或補助

食品安全受害之民眾。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案： 

本院委員鄭汝芬、蘇清泉、羅淑蕾等 18 人，有鑑於塑化劑團體訴訟案件被輕判賠償 120 萬，而如

今塑化劑團體訴訟案件的舉證困境，也就是民眾受侵害的權益難以證明，就算有民眾因此罹病

，也難以證明與塑化劑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果消基會再提出上訴，再審法官恐怕也會援

引之前判決，難以合乎社會期待。爰要求衛福部應針對塑化劑之團體訴訟，於年底蒐集彙整相

關危害人體健康之研究及健康風險評估，提供給消基會，以利消基會再提出上訴，並要求行政

院應立即研議成立食品安全基金，以救濟或補助食品安全受害之民眾。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鄭汝芬  蘇清泉  羅淑蕾 

連署人：林明溱  陳碧涵  顏寬恒  簡東明  陳淑慧  

江惠貞  鄭天財  陳鎮湘  陳雪生  廖正井  

李貴敏  蔡正元  陳根德  陳超明  楊麗環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主席：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已全部處理完畢，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進行施政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4 時 18 分） 


